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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8843 号建议的答复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持续实施“优质粮食工程”的建议》

收悉。经商有关部门，现答复如下：

2017 年，“优质粮食工程”启动实施，在推动项目落地

和品牌培育、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、促进农民增收和

企业增效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，对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和粮食收储制度改革、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、在更

高水平上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一、关于加强对“优质粮食工程”实施的指导

针对你们提出的“优质粮食工程”实施覆盖面广，各地

情况差异大，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等问题，以及培育多元主体、

壮大龙头企业等建议，财政部与我局在今年 6 月联合印发的

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优质粮食工程”的意见》，与我局同时印

发的《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指南》《粮食质量安全检

验监测体系建设实施指南》和《“中国好粮油”行动计划实

施指南》，形成“1+3”的指导性文件，充分吸纳和体现了你

们提出的意见建议。

“1+3”文件提出，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，

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，创新“优质粮食工程”实施方

法；突出需求导向，坚持主体多元，优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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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局与功能；突出功能拓展，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能

力；突出品牌提升，发挥“中国好粮油”行动示范引领作用；

精心组织实施，形成合力推动落地见效的良好局面。围绕延

伸粮食产业链、提升价值链、打造供应链，培育壮大一批龙

头骨干企业，促进粮食“产购储加销”体系建设和一二三产

融合发展。各地普遍反映，“1+3”文件对深入实施“优质粮

食工程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。

二、关于完善和加强省长责任制考核

2016 年起，国务院对各省级人民政府进行粮食安全省长

责任制考核；2017 年，“优质粮食工程”分子项（粮食产后

服务体系建设、粮食质检体系建设、“中国好粮油”行动计

划）纳入了省长责任制重要考核内容。“优质粮食工程”是

推进粮食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加快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

重要抓手，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完善省长责任制考核内容，

进一步推动“优质粮食工程”顺利实施，确保取得成效。

三、关于继续支持“优质粮食工程”

粮食流通领域实施“优质粮食工程”以来，在财政部的

大力支持下,实施范围从 16 个省份扩大到 31 个省份、新疆

兵团及有关中央企业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“1+3”文件的

要求，在加强实施力度、确保实施成效的同时，进一步细化

实化相关政策举措，持续加大投入，完善扶持方式，营造良

好环境，做到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有机结合，构建深入实施



3

“优质粮食工程”的长效机制。同时，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等部门在政策和项目资金等方面继续予以大力支持，

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在更高层次、更高质量上保障国

家粮食安全。

感谢你们对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
